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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0-002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先机”）为我爱我家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其持

有本公司41,102.9689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45%。2020年2月21日，本

公司接到太和先机通知，获悉其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8年 6 月 6日，太和先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444万股股份质押给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开始日为 2018年 6 月 6日。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 2018年 6月 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质

押的公告》（2018-062号）。上述股份质押期间，本公司于 2018年 6月 27日

实施完成了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股，太和先机上述质押股份数相应增加至 8,377.20万股。在上述股份

质押到期后，太和先机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和 2019 年 8 月 6 日将该质押股

份中的合计 200股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并将剩余的 8,377.18万股股

股份质押予以续期，续期后的质押开始日期及到期日分别为 2019年 6月 4日和

2020 年 3 月 4 日。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9 年 6 月 6 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部分股份再质押和质押续

期的公告》（2019-064号）。 

2020 年 2 月 21 日，太和先机提前将上述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8,377.18万股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票质押解除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 

始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西藏太和先

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是 83,771,800 20.38% 3.56% 
2018年 

6月 6日 

2020年 

2月21日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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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通过自持及通过太和先机持有合计控制本公司

54,102.9689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7%。太和先机所持上述股份解除

质押完成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太和先机及其一致行动人谢勇先生所持质押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西藏太和

先机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411,029,689 17.45% 291,028,351 70.80% 12.36% 
116,853,933 

（首发后限售） 
40.15% 0 - 

谢勇 130,000,000 5.52% 130,000,000 100% 5.52% 
97,500,000 

（高管锁定） 
75.00% 0 - 

合计 541,029,689 22.97% 421,028,351 77.82% 17.87% 214,353,933 50.91% 0 - 

2.控股股东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和先机及其一致行动人谢勇先生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

能有效控制质押风险，其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

的情形。谢勇先生和太和先机所持股份质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等产生不利影响，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本公司将持续关

注上述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备查文件 

太和先机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函。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2 月 22日 


